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113學年度第四次代理教師

甄選第4次招考結果及續辦5招公告(一次公告分

次招考) 
 

一、第 4次招考甄選結果榜示： 

(一)高中部 

1 公民與社會暨全民國防教育科(實缺)--  從缺(未達錄取標準)，續辦 5 招。 
 

二、續辦理第 5招考 

1.科別及名額： 

高中部  

 (1)公民與社會暨全民國防教育科(實缺)：1名。 

2.報名資格: 

 (1)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且尚在有效期間者。 

 (2)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3)大學以上畢業者。 

3.報名日期為 113年 8月 9（星期五）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 

4.報名地點：本校 1F人事室。 

5.甄試(口試、試教)報到時間：113年 8月 9日（星期五）下午 13：

20前至 3樓教務處報到。 

6.甄試(口試 5分鐘、試教 10分鐘)日期：113年 8月 9日（星期

五）下午 13時 30分。(備註：全民國防教育試教 10分鐘接公民

與社會試教 10分鐘，才接續口試 5分鐘。) 

7.放榜日期：113年 8月 9日（星期五）下午 8時前。 

9.其餘事項請參閱簡章。 

 


